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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创业孵化基地
信息变更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认定有关工作

的通知》（沪人社就〔2019〕320号）的有关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

创业孵化基地建设，规范创业孵化基地信息变更工作，现就有关

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创业孵化基地的信息变更

经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，若名称、运营管理机构、孵化场所

地址、孵化面积等基本情况发生变更，应在变更后的30日内，携

带营业执照、产权证明、运行管理协议以及孵化成效等相关材料，

向所属地街镇提出信息变更的申请，并填报《长宁区创业孵化基

地申报表》（以下简称“申报表”，见附件）。

所属地街镇和区人社部门应对变更情况进行材料审核、实地

走访。经审核，变更内容情况属实的，予以变更，以所属地街镇

名义向区人社局出具信息变更的函，并附新填报的“申报表”。

二、关于创业孵化基地的退出

对于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创业孵化基地，将由区人社局取消

其创业孵化基地资格，并停止拨付或追回相关补贴：

（一）经区人社部门评估，连续两年年度综合绩效评估为不

达标（含未纳入评估范围）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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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创业孵化基地主动申请退出的，或各街镇在日常管理

中，发现创业孵化基地存在不再运营，不具备创业孵化功能，在

评估申报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，及其他不再适合作为创业孵化基

地等情况的，统一由各街镇提出退出申请。

三、其他

（一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同《上海市长宁区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延长〈关于进一步加强创业孵化基地

建设的实施办法〉有效期的通知》（长人社规〔2022〕1号）。

（二）本通知由区人社局负责解释。实施期间，若上级相关

政策发生变化，按上级政策执行，本通知作相应调整。

附件：长宁区创业孵化基地申报表

上海市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 年 4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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